
车载单北斗定位终端采购技术规范书
技术要求

1.1 ★基本要求

北斗卫星定位终端采用的GNSS定位芯片的定位模式为北斗三号单北斗定位，信号频点可接受BDS B1I 和 B1C。
1.2 ★卖方应提供北斗卫星定位终端的国家强制性产品认证（CCC）证书。

1.3 ★北斗卫星定位终端须满足以下标准及技术规范要求（如有最新标准按照最新要求执行）：

《道路运输车辆卫星定位系统终端通讯协议及数据格式》（JT/T 808-2011）

《北斗卫星导航系统公开服务性能规范》（2.0版）

《GNSS接收机数据自主交换格式》（GB/T 27606-2020）

《北斗系统空间信号接口控制文件B1I》

《北斗系统空间信号接口控制文件B1C》

GB7258《机动车运行安全技术条件》

GB T 28046.1-2011《道路车辆电气及电子设备的环境条件和试验》

1.4北斗卫星定位终端应满足如下检测要求

产品应具有国家有资质的单位出具的单北斗检测报告。

相关技术参数满足单北斗相关技术规范要求。

1.5 一般要求

1.5.1 主机

终端主机应包括微处理器、数据存储器、北斗三号单模卫星定位模块、无线通信传输模块、实时时钟、数据通信接口、定位天线、通讯天线等。

1.5.2 外观

终端的外观应无锈蚀、锈斑、裂纹、褪色、污迹、变形、镀涂层脱落，亦无明显划痕、毛刺；塑料件应无起泡、开裂、变形；灌注物应无溢出等现象；结构件与控制组件应完整，无机械损伤。

1.5.3 材质

应符合无毒害、无放射性的要求。

功能要求

2.1 定位

2.1.1 定位功能

终端的定位功能应包括以下内容：

—终端应能提供实时的时间、经度、纬度、速度、北斗锁星数、通讯信号强度、里程和方向等定位状态信息，可存储到终端内部，同时通过无线通信方式上传至车管平台；

—终端应能接收车管平台的定位请求进行定位信息上传，并能按车管平台要求中止对应中心的实时上报；

—终端应能在通信中断时（盲区）以先进先出方式存储不少于10000条定位信息，在恢复通信后将存储的定位信息补报上传，可根据需要采用压缩方式上传；

—终端应支持时间、距离间隔或外部事件触发方式上传定位信息。当终端处于休眠状态时，也应以一定时间间隔上传定位信息，且时间和距离的间隔可由监控中心设定；

—终端可自动对报警车辆或重点车辆按监控中心设定的定位方式及间隔上传定位数据。

2.1.2 定位性能

终端的定位功能应满足以下技术要求：

—定时报送：在行驶状态下，最小报送时间间隔不大于30s，最大报送时间间隔不小于60s，且支持自定义设置时间间隔；

—定距报送：在行驶状态下，最小报送距离不大于100m，最大报送距离不小于1000 m，且支持自定义报送距离；

—定时定距报送：在行驶状态下，终端可按车管平台设置的时间、距离间隔上报定位数据；

—实时定位：从终端收到车管平台下发的实时定位请求到终端应答，时间不大于10s；

—记录时间精度要求在24h内累计时间允许误差在±5s以内。

2.2 通信要求

2.2.1 应支持4G全网通无线通信网络模式。

2.2.2 北斗卫星定位终端应支持与甲方公司车辆运行管控平台的连接和数据传输。需提供数据备份和开放的平台通信协议。
性能要求

3.1 整体性能

终端及固件应保持24h持续独立稳定工作，同时应满足以下性能要求：

—可靠性：终端的平均无故障间隔时间(MTBF)最低为3000h；

—可扩展性：终端应具备远程升级功能（短信及TCP/IP的方式）。

5.2 卫星定位模块

卫星定位模块应满足以下技术要求：

—锁星数：不小于10个；

—灵敏度：优于-130dBm；

—水平定位精度不大于5m，高程定位精度不大于10m，速度定位精度不大于0.2m/s；

—最小位置更新率为1Hz；

—热启动：实现捕获时间不超过10s。

北斗卫星定位终端采用的GNSS定位芯片/模块供应商应为《北斗三号民用基础产品推荐名录》内厂家，定位模式为北斗三号单模定位，满足《卫星定位导航授时设备单北斗测试技术规范》，信号频点可接受BDS B1I和B1C，须通过国家卫星应用产品质量监督检验中心检测确认，并在终端采购合同签订前提供检测报告。投标人须承诺若中标将在合同签订前提供检测报告，否则将取消中标资格。采购人有权按照评标委员会的推荐顺序确定其他中标候选人依次递补或者重新组织招标。
3.3 无线通信模块

3.3.1 协议支持

能支持基于4G全网通无线通信网络传输机制下的通信模式。

3.3.2 误码率

通信模块的误码率或误块率等无线信道质量参数应符合YD/T 1214、YD/T 1050、YD/T 1367、YD/T 1547、YD/T 1558及其他相关标准的要求。

整机技术指标要求

	序号
	项目
	技术要求

	1
	工作电压范围
	DC9V - 95V 

	2
	工作电流
	≤100mA

	3
	休眠电流
	≤20mA

	4
	定位模块★
	单北斗定位，支持北斗三号系统，信号频点：B1I和B1C

	5
	通讯模块
	支持4G全网通无线通信网络

	6
	定位天线
	外置定位天线

	7
	通讯天线
	外置通讯天线

	8
	工作温度
	–20 ℃ ~ +55 ℃

	9
	工作湿度
	10%-85% RH不凝结

	10
	冷启动定位时间
	≤32s（平均值）

	11
	热启动定位时间
	≤10s

	12
	远程升级功能★
	支持

	13
	远程指令下发★
	支持短信及TCP/IP的方式

	14
	支持双ip★
	支持同时向2路IP同时回传数据，默认主IP为甲方公司车辆运行管控平台ip

	15
	指示灯
	应具备通讯、定位状态指示灯


设备安装实施要求
5.1 ★设备安装要求

卖方需根据买方车型情况，制定并提供切实可行的北斗卫星定位终端安装方案（包含但不限于车辆安装位置，取电方式，布线方案，安装时长等内容），保证北斗卫星定位终端可靠运行，确保车辆运行安全。北斗卫星定位终端布线采取隐蔽安装的方式， 并通过直接接电的固定式安装方法，做好绝缘保护，并保证接电后的安全性不受影响，保证车辆使用周期内坚固、牢靠。所用线路应具备阻燃、防水性能。

5.2 供货及实施要求

成交之日起，15个日历日内完成设备供货并完成设备安装。安装完成日期以使用单位安装验收单签署为准。

5.3 ★流量卡要求

卖方负责为每台设备免费提供流量卡和不低于3年（流量不低于300M/月）的流量通讯费，并将流量卡号信息安装完成后在车管平台完成维护。

5.4 ★设备维护要求

卖方负责在车管平台中完成车辆基础信息、设备基础信息的维护工作；设备完成安装后1小时内完成设备信息在车管平台的维护及绑定工作。

售后服务及技术支持

6.1 ★售后服务

6.1.1 设备到货验收合格后，卖方负责为买方提供不低于6年的设备保修期，在质量保证期内出现质量问题，卖方应免费更换或提供及时的维修，故障响应时长不得超过30分钟，维修或确认更换时长不得超过24小时。

6.2 ★支撑服务
卖方负责提供1年的7★24小时车管平台支撑服务，服务期间，卖方负责提供车辆实时运行监控、设备运行情况监控等支撑服务；在车辆管理平台为买方提供车辆运行时长、车辆行驶里程统计等统计分析报表。

6.3 技术支持

6.3.1 当买方需要扩充或改造设备时，卖方应帮助买方进行系统设计、规划预算、提供技术支持。条件由买卖双方议定。

6.3.2 卖方所提供的设备在以后利用新技术对系统硬件、软件进行性能、功能改进或进行产品更新时，卖方应及时书面通知买方。

6.3.3 卖方在系统升级或产品更新时，应对原设备提供维修、升级，并保证功能不减少、性能不受影响，如影响原设备使用效果，须免费更换为升级后的设备。

其他要求
7.1本项目实施要求中标注“★”的条款不允许卖方有负偏离。

7.2如技术标准需按国家标准或行业标准执行的，则相关标准应以有关机构发布的最新标准为准。如无国家标准或行业标准可参照的，则按买卖双方商定技术要求执行。

7.3合同期内，如遇到上级主管部门统一组织采购，则买卖双方同意按照买方上级管理机构的要求变更或终止本合同；如遇到上级主管部门更改合同货物执行标准或停止使用该标准的货物，双方执行相关上级管理机构新规定。

7.4卖方保证买方在其所提供的货物任何一部分免受第三方提出的侵犯其专利权、商标权、著作权、所有权、他物权等第三方权利的起诉。如果任何第三方对此提出起诉，卖方负责与之交涉并承担由此引起的一切法律责任及经济损失。

供货一览表
	序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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